
化学化工学院 2025 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

新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

一、评审原则

1、 由学院分学位评定委员会担任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；

2、 评审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15 日前

3、 研究生院下发各等级名额：根据招生录取总人数（包含推

免生和统考生），按照一等奖 30%，二等奖 70%划分各等级名

额；

4、 评审标准：

①按照硕士入学考试的总成绩（推免生为复试总成绩；统考生

为初试+复试总成绩）进行排序。排序将依照四个专业方向（化

学、化学生物学、高分子、化工）分别进行，每个专业的推免生

和统考生分别排序；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将按照录取时划分的

专业方向分别参加到上述三个专业的排序当中；

② 如排序时遇到总成绩相同的情况，则本科专业排名名次较

高者可优先评为高等级奖项；

5、 评审程序：

1 将本评审办法在学院网站进行公示；

2 按照评审标准进行排序，依据名额划分的原则确定各等级

学业奖学金评选名单；

3 公示评审结果；



4 在公示期内，如学生对评审结果有异议可以向院评审委员

会提出申诉，由评审委员会进行审议；

5 上报评审结果；

6 研究生院根据学院上报的评审结果将各等级学业奖学金名

单告知财务计划处，按照等级标准发放奖学金。

二、奖助学金等级标准及名额分配（共 74 人参评）

三、其它事项

1，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年评定，按月核算（以12个月/年计），

根据当年在校有效月数累计奖励金额，于年底前一次性发

放；

2， 对于在基本学习年限内，经研究生院批准休学、学籍状态为

休学的研究生，必须参与当年学业奖学金评定，在学业奖学

金发放时，若研究生的学籍状态为休学，学业奖学金暂停发

放。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复学的研究生，可补发基本学习年

限内停发的学业奖学金。

等级 总人数 总金额

一等 22 1000 元/月

二等 52 500 元/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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